
附件 2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情况表
（2023）

填报单位：如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名称：如皋市第三次国土调查（包括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

项目实施年度：2023 年 项目实施开始时间（年/月）：2023 年 1 月 项目实施完成时间（年/月）：2023 年 12 月

项目自评价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为贯彻落实《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的通知》（国发〔2017〕48号）、《江苏省自

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19〕810号）文件

要求，开展如皋市第三次国土调查工作。2023年预算数 597万元，支出数 289.49万元，因财政

资金未能全部下达，需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二、评价情况

在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基础上，依据统一的技术标准，按照新修订的《土地利用现状分

类》（GB21010-2017）国家标准，利用遥感和“互联网+”等新科技手段，查清各类农用地、建

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的面积、分布及用途等状况；查清各类土地的权属状况；更新永久基本农田

数量、质量、分布状况；建立土地基础数据库，完善各级互联共享的网络化管理系统；健全土地

资源变化信息的调查统计、全天候全覆盖遥感监测与快速更新机制。通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运用比较法和服务对象评议等方法，通过对决策、过程、产出、效益、满意度等五个方面进行评

价，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合理分析相关材料，经过实际完成值与年初指标值对比，形成绩效自评

结论。自评价得分较高，得到该项目完成了设定的绩效目标的结论。

三、项目绩效

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目的是全面查清当前土地利用状况，掌握真实准确的土地基础数

据，健全土地调查、监测和统计制度，强化土地资源信息社会化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土

资源管理工作需要。做好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掌握真实准确的土地基础数据，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夯实自

然资源调查基础和推进统一确权登记的重要举措，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整体良好。



附件 3

2023 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评分表
填报单位：如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项目名称：如皋市第三次国土调查（包括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

评价指标

年初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评分

依据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决策

指标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2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1 1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2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1 1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2 2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2 2

过程

指标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49% 5 2.5

预算执行率 100% 49% 5 2.5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5 5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5 5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5 5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按合同工作量完成 完成 完成 10 10

质量指标 经费支出合规定性
严格执行相关

财经法规、制度

严格执行相关

财经法规、制度
10 10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性 按期完成 按期完成 5 5

成本指标 控制成本不超预算 不超预算 不超预算 5 5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强化土地资源信息、满足国

土资源管理工作需要
强化 强化 6 6

社会效益

指标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满足 满足 6 6

生态效益

指标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夯

实自然资源调查基础和推进

统一确权登记

加快推进 加快推进 7 7

可持续发

展指标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
促进 促进 6 6

满意

度指

标

满意度指

标

公众满意度 满意 满意 5 5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 满意 5 5

总计 100 95



附件 4

如皋市第三次国土调查（包括农村不动产权籍
调查）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为贯彻落实《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的通知》（国

发〔2017〕48 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

不动产权籍调查工作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19〕810 号）文

件要求，开展如皋市第三次国土调查工作。2023 年预算数 597

万元，支出数 289.49 万元，因财政资金未能全部下达，需结转

下年继续使用。

（二）绩效目标

总体目标：推进规划数据坐标系统、用地分类标准、空间

规划底图、空间性规划制图标准等统一，实现多部门规划信息

和业务管理互通共享。

阶段性目标：实现规划数据坐标系统、用地分类标准、空

间规划底图、空间性规划制图标准等统一。

二、评价情况

（一）项目特点分析。如皋市第三次国土调查主要摸清全市

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情况，包括地类、位置、面积、分布等状况；

土地权属及变化情况，包括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状况；土地条

件，包括土地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状况；农村不动产权

籍调查，推进农村不动产登记工作；自然资源调查，推动自然资



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进行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情况调查时，重

点调查永久基本农田现状及变化情况，包括永久基本农田的数

量、分布和保护状况。

（二）评价思路方法。在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基础上，

依据统一的技术标准，按照新修订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21010-2017）国家标准，利用遥感和“互联网+”等新科技

手段，查清全市各类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的面积、分

布及用途等状况；查清全市各类土地的权属状况；更新全市永久

基本农田数量、质量、分布状况；建立土地基础数据库，完善各

级互联共享的网络化管理系统；健全土地资源变化信息的调查统

计、全天候全覆盖遥感监测与快速更新机制。通过采用定量与定

性相结合，运用比较法和服务对象评议等方法进行自评价。

（三）评价工作情况。按照项目建设总体方案和技术要求，

全面查清当前我市土地利用状况，掌握真实准确的土地基础数

据，健全土地调查、监测和统计制度，强化土地资源信息社会

化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土资源管理工作需要。

（四）绩效评价结论。绩效评价为优。

三、项目绩效

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目的是全面查清当前土地利用状

况，掌握真实准确的土地基础数据，健全土地调查、监测和统计

制度，强化土地资源信息社会化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土

资源管理工作需要。做好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掌握真实准

确的土地基础数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

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夯实



自然资源调查基础和推进统一确权登记的重要举措。


